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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鮮肉健身教練 涉騙七旬婦350萬
【大公報訊】記者黃浩輝報道：一名72歲退

休婦人，九年前因健康理由，斥資200萬元購買了
一個連鎖健身中心為期15年的健身會籍及課程。
直至去年事主欲退回會費，被該中心一名健身教
練游說稱可協助，但要先交給他現金作手續
費，多次騙取事主合共約350萬元現金及名錶，
警方接獲事主報案後，前日拘捕涉案27歲健身教
練。

秀茂坪警區總督察（調查）鄔凱寧表示，案
中女事主72歲，為一名普通退休人士，並非城中
名媛。她於2012年以健康理由參加了健身課程，
並於秀茂坪區一間連鎖健身中心，簽下為期15年
的健身會籍及課程，總值200萬元。

其間，事主在健身中心上堂時認識了一名健
身教練，直至去年，事主因個人原因想退還會
籍，該名健身教練得悉後，利用事主想取回餘下
會籍費用的心理，聲稱可替她取回會費，從中欺
騙對方金錢，事主不虞有詐墮入騙局。

碌卡90萬買名錶
消息指，騙徒最初要求事主給予八萬元手續

費，疑見她出手闊綽，之後不斷將金額加碼，於
去年10月至本年1月期間，共11次騙取事主260萬
元積蓄。騙徒同時以替事主借錢為由，誘騙她購
買了四隻共值90萬元的名錶，之後用花言巧語將
名錶騙走，合共騙走事主約350萬現金及財物。

事主之後一直未能取回會費，懷疑受騙於本
周日（24日）報警求助，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
接手後，前日下午約四時掩至大埔區，以涉嫌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拘捕一名27歲涉案健身

教練，警方相信案中或有人與健身教練交收有關
現金及名錶，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據了解，女事主與該健身教練並無涉及任何
感情關係，而健身教練一直斷斷續續在健身中心
任教，最近一次是在去年9月再返回健身中心做全
職健身教練，但一個月後又再離職。

老婦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自己退休前在一
間NGO任職文員，無兒無女，現獨居由房協營辦
的 「長者安居樂」 彩頤居。9年前因健康理由而向

一間健身中心購買15年會籍，支付200萬元，至
去年她再因個人原因，希望退回會籍，一名健身
教練假意協助她退會，但要她先交出現金。她將
260萬元現金的全副身家全交與該無良教練，但對
方更食髓知味，帶她到錶舖，要她碌信用卡購買
四隻、約值90萬元名錶。

她慨嘆自己現時每月需還3萬元卡數，無錢過
新年及生活，對前路感到擔心，只能求助社工及
區議員。

根據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17
條，任何人以欺騙手段，不誠實地取得屬於另一
人的財物，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監
禁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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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瓷黨驚現沙田 司機一句擊退

屯門􀎠一站式􀎡辦證 照顧結婚生仔

攬炒派周偉雄危駕撞傷人 判社服令

由讀者向《大公報》提供的短片顯
示，事發於本周三（27日）晚上八時
許，沙田第一城附近，一部汽車由得利
街左轉出銀城街，一名站在巴士站旁的
金髮青年，趁前方有小巴落客，汽車減
速時，突然急步走出馬路，以身體撞向
汽車擋風玻璃，其間青年站起身，又再
倚偎在車頭，然後見司機沒反應，又彈
起身手指指，揮揮手，示意司機立即落
車。

「有車Cam、報警！」 司機不為所
動，向青年高呼，已有行車紀錄儀拍得
整個過程，又立即按動手機，青年見
「碰瓷」 奸計不得逞，唯有乖乖站在旁

邊，司機隨即駕車離開。大公報記者向

警方查詢，警方表示正了解事件。
「好耐冇聽過有咁嘅事發生，估唔

到沙田都有！」 沙田區議會交通及運輸
委員會委員林港坤表示，區內從未發生
類似事件，對事件感到非常震驚，希望
警方介入調查及嚴厲執法，會提醒街坊
多加注意，建議駕駛者在車內安裝行車
紀錄儀，保障自己。

行車紀錄作證 司機免責
林港坤昨日立即到涉事地點視察，

有附近街坊表示，從未見過該名金髮青
年，估計是區外人前來 「搵食」 。街坊
兼車主李先生認為，涉事路段由小路出
大路，一般車速較慢，金髮青年明顯經

過部署，日後會打醒十二分精神。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從片段顯

示，司機完全遵守交通規則，反而金髮
青年衝出馬路，可被罰款2000元，車
主的行車紀錄儀可作為證據，就算金髮
青年報稱受傷，司機仍無需負上任何法
律責任。

相反，金髮青年在過程中，若要求
賠償，意圖藉非法手段，取得第三者保
險賠償，可被控欺詐罪，若然涉及恐嚇
勒索，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兩罪的最高
刑罰，同樣可被判監禁14年，視乎被告
的背景及是否有前科，他兩年前曾經處
理同類案件，法庭一般而言，會判監，
並以 「年」 作為量刑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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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馮錫雄

律師：疑犯若涉恐嚇勒索 可囚14年

􀎠起底􀎡個案雖銳減 私隱署未敢鬆懈

【大公報訊】記者楊州報道：
農曆新年後，屯門人有 「福」 了！
入境處 「屯門綜合辦事處」 將為區
內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務，居民可在
同一地點辦理出生登記、婚姻登
記、申請身份證及旅行證件，毋須
在屯門、元朗 「兩邊跑」 ，節省居
民來回時間。此外，入境處在屯門
率先試行以一張表格一併辦理兩項
申請，簡化流程。

轄下最大婚禮禮堂
入境處 「屯門綜合辦事處」 位

於兆麟街的屯門兆麟政府綜合大
樓，新辦事處最快今年第一季正式
啟用。大樓地下設有婚姻登記處和
出生登記處，婚姻登記處擁有入境
處轄下最大的婚禮禮堂，高樓底和
採用落地玻璃設計，日光灑滿一
地，周一至周五每日可舉行14場婚
禮，而七樓空中花園可供新人及親
友拍攝。出生登記處則設有嬰兒護

理室及嬰兒車停泊專區。
入境處助理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證件）林萱時表示，以往區內居
民到屯門辦理出生和婚姻登記，申
請身份證及旅行證件則到元朗，
「居民要兩邊撲」 ，而新辦事處可
提供一站式服務，並將試行一張表
格一併辦理出生登記及申請旅行證
件，或身份證登記及申請旅行證
件， 「唔使填兩張表格」 。

大樓一樓是自助服務站，提供
四部自助申請證件服務站、三部領
取護照服務站、一部澳門自助過關
服務登記站及一部身份證自助領證
服務站；二樓和三樓分別是辦理旅
行證件、延長在港逗留期限服務，
以及人事登記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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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思堯侮辱國旗囚四個月
【大公報訊】攬炒派葵青區區議員周偉雄

（圓圖）於去年4月，駕車時撞到一名八旬老
翁，致使老翁頭部受傷，需縫七針。周偉雄早
前承認一項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
罪，昨日在九龍城法院被判社會服務令200小
時，另須停牌六個月。

被告周偉雄（52歲），早前承認於去年4月10日在九龍衙前
圍道與南角道交界，在道路上危險駕駛私家車，導致一名呂姓男
子身體受嚴重傷害。

根據控方案情，被告案發日下午4時許，駕駛私家車以從衙
前圍道右轉入南角道，撞倒正過馬路的87歲事主呂潮光。當時兩
人之間沒車或障礙物，周偉雄的視線可清晰看到呂潮光。呂潮光
頭部受傷，需到醫院縫七針，而且右肩胛骨有觸痛和左腳紅腫。

被告於警誡下稱，在彎位曾停車，看到在行人路的事主猶豫
是否過馬路，遂緩緩開車。惟事主突然衝出，撞到其車輛。惟警
方翻看行車紀錄儀，發現被告駕駛的私家車在案發時未曾停車，
事主過馬路時也沒有猶豫。

【大公報訊】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公署（私隱公署）28日公布，私隱公署
2020年共處理1198宗有關 「起底」 的個
案，較2019年的4370宗大幅減少76%，
但強調 「起底」 對當事人及家屬造成的心
理傷害不容忽視，會繼續進行檢視、巡查
及跟進等工作。

五被告因起底判刑
私隱專員鍾麗玲表示，處理 「起底」

個案是私隱公署2020年一項重要工作。
公署在2020年處理的1198宗有關 「起
底」 的個案中，有1036宗為接獲投訴或
主動發現的個案。雖然個案數目比2019

年的4370宗大幅減少76%，但 「起底」
的後果令人痛心，不但不道德，亦會帶來
嚴重的法律後果。

她續指，2020年已有五名被告因
「起底」 而被法庭判刑，其中兩人更分別
因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
隱條例》）第64（2）條披露未經資料使
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以及違反法
庭頒布的禁制令而被裁定民事藐視法庭，
被判即時入獄。

鍾麗玲強調，除了對網上平台繼續主
動作出網上巡查及跟進外，私隱公署會加
強宣傳和教育工作，並與警方、其他監管
機構和商會合作，打擊 「起底」 行為。私

隱公署亦於1月28日起設立熱線，處理有
關 「起底」 的查詢或投訴。

她還介紹，公署去年收到的投訴個案
為4862宗，比2019年的9182宗跌47%，
主因 「起底」 個案大幅減少，但仍較
2018年的1890宗增加157%；接獲機構
通報外洩個人資料事故的數目為103宗，
較2019年減少26%。

另外，據當日公布的調查報告結果顯
示，受訪者對修訂《私隱條例》引入行政
罰款、強制性向受影響客戶及私隱公署通
報資料外洩的機制及賦予私隱公署要求刪
除有關 「起底」 的內容、刑事調查及檢控
權力等建議均表示支持。

專家教路擊退􀎠碰瓷黨􀎡
•安裝行車紀錄儀

•切勿落車

•立即報警

•用手機拍攝整個過程

資料來源：香港汽車會、執業大律師

▲金髮青年突然衝出馬路。 ▲青年以身體撞向汽車擋風玻璃。 ▲青年彈起身手指指，示意司機落車。

➡➡ ➡➡

【大公報訊】曾多次侮辱中國國旗及
香港特區區旗而被法庭定罪及判囚的古
思堯（圓圖），被控去年7月在法院外
侮辱國旗，昨日在香港西九龍法院被判罪
名成立，判監4個月。

控罪指，74歲男被告古思堯，涉於2020年7月15日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外，舉起倒掛及寫有 「白色恐怖」 等
字眼的國旗，被控侮辱國旗，他亦承認故意侮辱國旗。

裁判官鍾明新判刑時指，國旗是國家象徵，代表國
家尊嚴、統一及領土完整。古思堯明知當日有記者及不
同政見人士在場，仍倒轉展示被塗污的國旗，明顯有預
謀地公然侮辱國旗，裁定他罪成。考慮其健康問題，酌
情扣減1個月刑期，判監4個月。

裁判官又說，古思堯將倒轉及塗污的國旗展示給在
場記者拍攝近20分鐘，行為是公開及故意，更有機會鼓
動他人的情緒而引起其他罪行，或引致不同政見人士之
間的衝突。

疫下沙田驚現 「碰
瓷黨」 ？有市民前晚駕
車駛至沙田第一城銀城
街，一名戴口罩金髮青

年突然衝出馬路，撞向車頭擋風玻
璃，然後手指指，要求司機落車。
但行車紀錄儀已錄得過程，醒目司
機更高呼 「有車Cam、報警！」 成
功擊退碰瓷黨。事件引起駕駛人士
關注，短片迅即廣傳，有沙田區議
員對事件感到驚訝，要求警方加強
巡邏，打擊碰瓷黨。

衝出馬路 撞向車頭 指示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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